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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

沪绿容〔2024〕127号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
评价标准（2024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我

局修订了相关信用评价标准，形成了《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24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按照执行。《关于印发<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

价标准（2021版）>的通知》（沪绿容〔2021〕203号）自本

办法实施之日起终止执行。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4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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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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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在沪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2024 版）

一、适用范围

在本市工商注册和在外省市工商注册后进沪的园林绿

化施工企业（以下统称“园林绿化施工企业”）。

二、评价规则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信用评价采取百分制，满分 100 分。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初始分值确定为 65 分。

评价得分=初始分值+加分项分值-扣分项分值。加分项

包括工程业绩信息、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信息和奖项信

息，累计加分以 35 分为限；扣分项包括不良信用信息，从

评价总分中扣除，扣完为止。

三、评价时间

每日零点，以上一个自然日为评价日，更新评价得分。

四、生效日期和追溯时长

（一）工程业绩信息

本市或外省市工程业绩，以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完成业绩

信息报送时间为生效日期，自评价日起追溯两年。项目竣工

相关手续完成后超过两年未报送业绩信息的，不纳入信用评

价。

（二）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信息

以发布评价结果信息日期为生效日期，自评价日起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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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上一年度未完成评价的，往前追溯到最近一个年度。

未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的，按照无竣工项目计分。

（三）不良信用信息

在本市或外省市从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活动中，受到建

设行政管理部门、专业建设管理部门等作出的行政处罚信

息，以处罚作出日期为生效日期，自评价日起追溯两年。园

林绿化施工企业完成信用信息修复的，自评价日起追溯一

年。

其他经认定的不良信用信息，以录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林业）工程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日期为生效日期，自评价日

起追溯一年。

（四）奖项信息

以奖项信息公布文件的发文日期为生效日期，自评价日

起追溯三年。

五、记分规则

（一）工程业绩信息（20 分）

工程业绩最高得分为 20 分。

单个合同价 100 万元（含）以下加 0.1 分；合同价 100

万到 400 万元（含）加 0.2 分；合同价 400 万到 800 万元（含）

加 0.5 分；合同价 800 万到 1200 万元（含）加 1 分；合同

价 1200 万到 2000 万元（含）加 1.5 分；合同价 2000 万到

5000 万元（含）加 2 分；合同价 5000 万元到 1 亿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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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 分；合同价 1 亿元到 2 亿元（含）加 4 分；合同价 2 亿

元以上加 5 分。

（二）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信息（共 10 分）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信息最高得分为 10 分。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

记 0 分；无竣工项目的，记 4 分；评价结果为“合格”的，记 6

分；评价结果为“优良”的，记 10 分。

（三）奖项信息（共 5 分）

奖项信息最高得分为 5分，奖项名录及加分值详见附件。

（四）不良信用信息（从总分扣除）

1.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受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专

业建设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每项扣 2 分。

2. 经认定的不良信用信息，按照下列对应的规则扣

分：

(1)按照规定在行政审批等事项中作出承诺而未履

行承诺，并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每项扣 0.5 分。

(2)从业单位在一个月度内，累计 2 次被专业建设管

理部门开具《整改指令单》的，每项扣 0.5 分。

(3)从业单位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 2 次被专业建

设管理部门开具《局部暂缓施工指令单》或《停工指令单》

等行政措施单的，每项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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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超过两年行政处罚追溯期的违法或违规行为，每

项扣 0.5 分。

(5)项目负责人不到岗履职，并由专业建设管理部门

出具书面处理意见的，每项扣 1 分。

(6)经查实在本市工地现场未按规定使用上海市建

设工程实名制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实名制系统”），或

使用后与实际情况不符，并由专业建设管理部门等出具书

面处理意见的，每次扣 0.1 分；涉及工伤理赔且未按规定

使用实名制系统的，每次扣 1 分。

(7)经查实在本市未设立建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的，

每项扣 1 分；总包单位未按规定支付建筑工人工资、分包

单位未编制工资支付表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建筑工人工资

或未按时足额发放建筑工人工资的，每项扣 0.1 分；拖欠

建筑工人工资或者工程款，情节严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并由专业建设管理部门全市通报的，每项扣 2 分。

(8)在本市涉及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并由建设行政管

理部门出具书面处理意见的，一般事故每项扣 2 分，较大

事故每项扣 4 分，重大事故每项扣 6 分，特别重大事故每

项扣 8 分，追溯期为二年。该事故责任单位后续受到的行

政处罚仍按本标准另行扣分。

(9)本标准正式实施后，在沪的园林绿化施工企业

（自标准正式实施日起)和初次进沪的园林绿化施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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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理企业信息报送日起），经查实需自行报送的不良

信用信息逾期 30 天，在 60 天内补报的，每项扣 2 分；逾

期超过 60 天应报未报的，每项扣 6 分。经查实园林绿化

施工企业自行报送的信用信息存在弄虚作假的，每项扣

10 分。

(10) 未取得施工许可而擅自施工，侵害社会管理

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每项扣 2 分。

(11) 经查实园林绿化施工企业提供虚假人员、企

业等信息的，每项扣 2 分。

3. 园林绿化施工企业存在司法机关公布的行贿犯

罪记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每项

扣 10 分。

六、实施日期

本标准于 2024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本标准由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解释。

附件：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活动相关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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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活动相关的奖项

序号 奖项名称 评选单位 加分值

1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2分

2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工程）
中国建筑业协会 2分

3 中国钢结构金奖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2分

4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

技术奖（园林工程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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